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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2022 年度安徽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安庆职业技术学院赛点-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方案 

 

根据《安徽省教育厅关于 2021-2022 年度安徽省职业院校高职组

技能大赛的补充通知》（皖教秘高[2022]38 号）要求，为统筹做好

2021-2022年安徽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承办赛项比赛期间的疫情防控

工作，切实保障比赛安全、有序、顺利开展，参考安徽赛区《2021

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南》，按照“安全第一、

科学施策、闭环管理、严密细致”的原则，制定本方案。 

一、比赛地点 

安庆职业技术学院(安庆市迎江区天柱山东路 99 号) 

二、防控工作责任 

赛点严格按照国家、省、市关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规定和

要求，并在市、区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指导下开展疫情防控工作，

落实主体责任，制定疫情防控工作方案和应急预案并组织实施。 

三、赛场疫情防控管理 

1．赛场环境清洁消毒。每日对比赛场地进行环境清洁消毒，消

毒后进行封闭管理。 

2．赛场通风。每日比赛前打开窗户采用自然通风，每天通风不

少于 3次，每次≥30 分钟，比赛场地保持空气流通。 

3．赛场门口放置一次性医用口罩、免洗手消毒液。 

四、大赛人员健康管理 

所有参赛人员、专家、裁判员、监督员、仲裁员、技术支持人员

及与会领导、工作人员、列席人员、志愿者、观摩人员、住地服务人

员和司乘人员等均纳入大赛人员健康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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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所有参赛人员（含裁判员、仲裁员、技术支持人员等相关工

作人员）入住赛点统一预定酒店。酒店按属地管理要求落实疫情防控

措施。 

5．所有大赛人员在住宿登记前均要核验安康码和行程码，安康

码显示黄码、红码人员不得入内，并立即向疫情防控部门报告。 

6．所有参赛人员要遵守安庆市疫情防控部门关于来宜人员疫情

防控规定，持 24 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参赛。所有参赛人员报到

后，由赛点再次统一组织核酸检测，参赛师生检测费用由参赛校承担，

裁判及仲裁员等相关工作人员由赛点承担。 

7．对经健康筛查和核酸检测合格的人员进行全封闭管理，在住

地、赛场、交通各环节全部实行闭环管理，不得与赛外人员接触交流。

未经筛查和检测的人员不得进入比赛区域。闭环内的人员如需离开闭

环区域，需经赛项执委会批准，能否返回赛场，应经赛项执委会和当

地疫情防控专业人员进行评估后确定。 

8．所有大赛人员在进入赛场、住地等场所前均需测量体温，腋

下体温≥37.3℃的人员不得进入。做好个人防护，途中和密闭公共场

所应科学合理佩戴口罩并随身携带备用口罩。 

9.各参赛人员所在学校对参赛人员开展健康监测。 

各参赛校要按规定履行属地关于春季开学师生返校报到核酸检

测等疫情防控相关程序,确保所有参赛师生自返校报到满“14+7”天

无异常后,方可参赛。 

报到前 14 天起，每天采取自查自报方式进行健康监测，早、晚

各进行 1次体温测量。一旦发现发热、干咳、乏力、咽痛、嗅（味）

觉减退、腹泻等疑似症状，应及时向所在学校报告，并尽快就诊排查，

未排除疑似传染病及身体不适者不得参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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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赛期间，每天采取自查自报方式进行健康监测，早、晚各进行

1 次体温测量，填写健康监测记录表，由指定人员进行健康监测汇总

登记，并留存备查。一旦发现发热、干咳、乏力、咽痛、嗅（味）觉

减退、腹泻等疑似症状应及时向所在学校和承办校报告，并尽快就诊

排查，未排除疑似传染病及身体不适者不得参赛。 

10．所有大赛人员需签订《健康承诺书》（附件 1），存在以下

情形的人员，不得参赛：确诊病例、疑似病例、无症状感染者、尚在

隔离观察期的密切接触者及次密切接触者；近 14 天有发热、咳嗽等

症状未痊愈的，未排除传染病者；14 天内有中高风险地区或境外旅

居史和接触史的；居住社区 21 天内发生疫情的。 

五、餐饮管理 

11．大赛期间，赛点提供工作餐，大赛工作人员实行送餐制；食

堂实行分时、分区、分批错峰就餐。 

六、交通工具防护管理 

12. 各参赛校原则上须配备专门车辆，避免师生参赛期间乘坐公

共交通，赛事期间必须主动服从赛点疫情防控相关规定，参赛人员和

工作人员集中乘坐专用车辆往返住地和赛场。 

13. 观摩人员、列席人员和临时人员应使用相对固定的车辆，不

得乘坐公共交通工具。 

七、应急处置 

14．赛点确保充足的疫情防控所需的医用物资，设立医疗服务站

和临时留观点，配备专业医护人员。 

15．赛事期间，邀请安庆市疫情防控部门参与指导。 

16．大赛人员出现发热、干咳、乏力、咽痛、嗅（味）觉减退、

腹泻等不适症状或检测发现腋下体温≥37.3℃，应立即向大赛工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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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报告，为其佩戴一次性医用口罩(已佩戴的确认佩戴规范)，立即将

异常人员带离赛场或集体活动区域，带至临时留观点再次复测体温、

确认不适症状。 

17．赛点与市防疫部门做好衔接，大赛人员如有腋下体温≥

37.3℃或其他异常时，由专人负责，及时送到指定医院就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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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健 康 承 诺 书  

 

各参赛校要按规定履行属地关于春季开学师生返校报

到核酸检测等疫情防控相关程序,确保所有参赛师生自返校

报到满“14+7”天无异常后,方可参赛。 

 

本人郑重承诺，无以下情形之一: 

1.确诊病例、疑似病例、无症状感染者、尚在隔离观察

期的密切接触者及次密切接触者； 

2.近 14 天有发热、咳嗽等症状未痊愈的，未排除传染

病者； 

3.14 天内有中高风险地区或境外旅居史和接触史的； 

4.居住社区 21 天内发生疫情的。 

 

本人承诺上述信息的真实性,且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

任。 

 

参赛校： 

承诺人： 

日 期： 


